询价邀请函

各潜在供应商：

根据宜昌市第五人民医院院长办公会会议纪要第七届四次〔2026〕5 号

的要求，现有我院采购年度消防检测服务单位询价，服务周期三年，该项目预算金额为3.5万元，诚邀合格的潜在供应商参加报价。
一、项目基本情况
　　1、项目名称：宜昌市第五人民医院消防检测服务采购项目
　　3、采购方式：询价
　　4、预算金额：3.5万元
　　5、最高限价：3.5万元
6、采购需求：对宜昌市第五人民医院2027年至2029年进行消防检测服务。对采购方区域的火灾自动报警系统、自动喷水灭火系统、消火栓系统、防排烟系统、应急照明及疏散指示系统等建筑消防设施进行全面检测，并出具合法有效的检测报告。 
二、报价供应商资格要求：
报价供应商资格要求为本次项目供应商应具备的基本条件，参加报价的供应商必须满足提交资格证明文件，未按要求递交的供应商，其报价文件为无效响应文件。报价供应商应符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》第二十二条规定的条件：

1.1 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营业执照等证明文件，自然人的身份证明；

1.2 财务状况报告，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，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；

1.3 具备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的证明材料；

1.4 参加本项目前3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的书面声明，供应商信用记录须符合政府采购活动的要求（按照《关于在政府采购活动中查询及使用信用有关问题的通知》财库【2016】125号的有关要求执行），在“信用中国”网站（www.creditchina.gov.cn）和中国政府采购网（www.ccgp.gov.cn）网站上无不良或失信行为记录（提供网页链接及截图）。

三. 报价响应文件的递交：
对照上述资格审查条件要求提供证明材料的原件复印件加盖公章（需清晰可见），所有资质证书复印件及报价材料必须加盖公章，并在提交时装在同一个文件袋内密封且加盖公章，否则视为无效报价文件。

递交截止时间：2026年 6月 9日上午9：00 时，递交地点：宜昌市第五人民医院招标办公室，逾期送达的恕不接受。

四、凡对本次采购提出询问，请按以下方式联系。
1.采购人信息

名称：宜昌市第五人民医院
地址：宜昌市猇亭区正大路38号

联系方式：19186201126周老师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宜昌市第五人民医院招标办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6年 6月 2日          

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询价邀请函回执

宜昌市第五人民医院：

我单位于   年   月   日，收到关于宜昌市第五人民医院消防检测服务采购项目询价邀请函，我单位愿意参加本项目的询价。

    特此回复！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单位名称（公章）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